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45/02-03號文件

供供供供《《《《 2002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及規例》及規例》及規例》及

《《《《 2002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安哥拉安哥拉安哥拉 )(暫停實施暫停實施暫停實施暫停實施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小組委員會參閱的文件

對對對對《聯合國制裁條例》《聯合國制裁條例》《聯合國制裁條例》《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第第第 537章章章章 )的實施的意見的實施的意見的實施的意見的實施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小組委員會在審議《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
(下稱 “《阿富汗修訂規例》”)及《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暫停實施 )
規例》期間，曾對《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章 )(下稱 “《制裁條例》”)
若干方面的實施問題表示關注。上述兩項規例是根據《制裁條例》訂

立的。小組委員會所關注事宜的詳情，可參閱立法會CB(2)920/02-03(01)
號文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2. 本文件旨在因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透過《制裁條例》經由

上述兩項規例實施的情況，並特別考慮到小組委員會所關注的事宜，

就《制裁條例》的條文提供意見。

《制裁條例》的制定《制裁條例》的制定《制裁條例》的制定《制裁條例》的制定

3.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在 1997年 7月 9日進行首讀，在 1997
年 7月 16日通過，並於 1997年 7月 18日刊登憲報後開始生效。立法會並
無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此項條例草案。

4. 在 1997年 7月 1日之前，各項聯合國制裁是透過英國政府發出
的樞密院頒令在香港實施。此等頒令在 1997年 6月 30日午夜已告失效。

5. 為避免法律真空，以及維護香港作為一個可靠貿易和金融中

心的聲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應制定
法例，賦權行政長官在接獲外交部的指示後，訂立規例實施各項聯合

國制裁。當時的工商局就該項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載於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91/02-03(01)號文
件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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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第 2(1)條    “制裁”的定義

6. 《制裁條例》第 2(1)條把 “制裁 ”界定為包括 “由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決定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而實施的全面或局部經濟及貿

易禁運、武器禁運以及其他強制性措施 ”。

7. 委員曾發表意見，認為《阿富汗修訂規例》針對 “個人 ”而非
地方 (即阿富汗領土 )實施制裁，因而可能無效。《制裁條例》的詳題亦
訂明，該條例旨在 “就《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所引起而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以外地方施加制裁而訂定條文 ”。

8. 《制裁條例》旨在協助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

憲章》第VII章 (在《制裁條例》的寫法為 “第七章 ”)決定的措施，這點
也許並無爭議。第VII章事實上包括第三十九至六十一條的條文，該等
條文的文本現隨附於後，方便參閱 (立法會LS45/02-03(01)號文件 )。委
員或會注意到，就《制裁條例》的目的而言，相關的條文只有第三十

九及四十一條，該等條文分別作出下列規定  

“第三十九條

安全理事會應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

略行為是否存在，並應作出建議，或根據第四十一條及

第四十二條決定應採取甚麼措施，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

平及安全。 ”；

“第四十一條

安全理事會可決定採取甚麼武力以外之措施，以實施

其決議，並可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執行此項措施。此項措

施可包括經濟關係、鐵路、海運、航空、郵、電、無

電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

斷絕。 ”

9. 從第四十一條的條文可知，該條文並無界定根據該條文可決

定採取的措施的範圍，只訂明該等措施不應涉及武力。該條文亦無限

制只可針對某地方採取該等措施。然而，該條文確實訂明該等措施 “可
包括經濟關係……之局部或全部停止……”。值得注意的是，所引述的
特定措施似乎較常以地方為目標。即使所針對的是 “地方 ”，實際上亦
應包括個人或組織以某國家的名義或為某國家而進行的活動或行為，

而該國家會因所佔的領土而構成定義所指的地方。

10. 安全理事會根據第四十一條可決定採取的措施，不限於所引

述的特定措施，亦並非只針對某地方的措施，這點可從安全理事會第

1267、 1333或 1390號決議清楚得知。舉例而言，該等決議決定採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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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包括凍結受塔利班、烏薩馬．本．拉丹或 “基地 ”組織及與其有聯
繫的個人、團體、企業及實體所控制的資金及其他財務資源，阻止該

等個人入境或過境，以及關閉塔利班及阿里亞納阿富汗航空公司的所

有辦事處。

11. 因此，委員或會對《制裁條例》中 “制裁 ”的定義把該等特定
措施局限為針對某地方實施的措施，感到奇怪。然而，鑒於《制裁條

例》的詳題明確訂明，第 2(2)(a)條又作出類似的提述，若說該定義的
原意並不是列明其全部的涵義，不會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論據。

12. 委員可考慮應否澄清在《制裁條例》下，制裁的涵蓋範圍為

何，使該詞包括所有類別的聯合國制裁，不論針對個人抑或地方的制

裁。

第 3(5)條   使《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4及 35條不適用

13. 另一提出的問題是立法會審議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

的職能。《制裁條例》第 3(5)條現時訂明，《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
第 34及 35條不適用於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如此一來，立法
會便無法履行審議該等規例的法定職能。然而，這並不防止立法會成

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該兩項規例、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澄清及向當局

提出意見。

14. 在有關《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政

府當局作出解說：行政長官根據該條例草案訂立的規例無須提交立法

機關審議的理由是， “聯合國制裁是外交事務，而香港特區對這些事務
並無自主權，只可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授權執行 (見《基本法》第十三
條 )”(第 8段 )。

15. 然而，委員可參閱《制裁條例》第 3(1)及 (2)條  

“(1) 行政長官須訂立規例，以執行有關指示。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可規定違反任何
該等規例即屬犯罪，並可就此訂明罰則。 ”

雖然該等規例的首要目的是執行外交部的指示，以實施安全理事會的

決議，但《制裁條例》第 3(2)條令該等規例亦可載有本地內部性質的條
文，即訂立罪行和施加罰則。

16. 議員亦可參閱多條其他條例的類似條文，即《逃犯條例》 (第
503章 )第 3條、《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章 )第 4條及《國
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例》 (第 558章 )第 3條。根據所有該等條文，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涉及對外關係的命令，而該等命令須提交

立法會審議。隨文附上有關法例的摘錄 (立法會 LS45/02-03(02)號文
件 )，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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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議員或會注意到，在 1999至 2000年度，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在
研究《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例草案》期間，亦曾提出第 1章第 34
條不適用的問題。政府當局在充分尊重《基本法》所訂立法會作為香

港特區立法機關的地位和權力的情況下，同意了就該條例草案動議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該條使第 1章第 34條不適用的條文。政府當
局在提出修正案時，亦確認第 1章第 34(2)條已訂明立法會對附屬法例的
“修訂方式不限，但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例的權力 ”，而政府當局亦相
信立法會不會作出任何超越法定權限的事宜。

18. 同樣，若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須受第 1章第 34條規限，則立
法會行使該條第 (2)款所訂修訂權力的方式，須符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訂立該等規例 (即執行有關指示 )的權力。

其他意見

19. 政府當局已接納委員的意見，並會廢除《阿富汗修訂規例》

中與《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 (第 575章 )(“《反恐條例》”)重疊
的條文。若政府當局的既定政策是，日後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所

有規例不得與《反恐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有所重疊，則當局或許應

考慮對《制裁條例》作出適當的修訂。舉例而言，《制裁條例》中 “制
裁 ”的定義或可不包括已根據任何該等其他條例實施的任何措施。

20. 就該條例的草擬方面，還可提出的有以下一些意見，可供委

員考慮  

(a) 根據定義， “制裁 ”指 “強制性措施 ”，但第 2(2)條只提述 “措
施 ”；

(b) “制裁 ”的定義所載的 “實施 ”，或與第 2(2)條所載的 “採取 ”並非
一致；及

(c) 第 2(2)(b)條的制定並非與任何安全理事會決議有關。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3年 1月 16日


















